
法規名稱：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補助無障礙計程車作業要點

修正時間：105.4.7

一、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審核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 

    稱地方政府）依公路公共運輸發展需求提報申請補助無障礙計程車計 

    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無障礙計程車，係指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設置輪椅區之小客車（不含客貨兩用車），並符合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四十二條及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六十七點等規定。 

三、本部補助其車輛所有人購置新車（含無障礙設備）最高金額為新臺幣 

    四十萬元（包含約當關稅額度在內，並以車輛及設備費用之百分之四 

    十九為限）。但經免除進口關稅，或該申請補助車輛非關稅課徵標的 

    者，其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三十一萬元。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所購買之無障礙計程車須為未曾登檢領照之全新車輛。 

  （二）須投保每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旅客責任保險。 

  （三）駕駛人應領有有效之職業駕駛執照及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並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一條之三參加訓練及領得結訓證 

        書。 

四、地方政府申請本部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補助無障礙計程車，應依本 

    要點規定檢附無障礙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書函報本部，經審查同 

    意者予以補助。 

    前項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項目： 

  （一）受理申請補助方式。 

  （二）申請補助之車輛數及金額。 

  （三）申請補助教育訓練、行銷費用金額。 

  （四）地方政府公開徵求具有預約叫車能力之業者（以下簡稱業者）， 

        包含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計程車客運業及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由 

        該業者招募或經營無障礙計程車者；其徵求業者之營運服務項目 

        、預約叫車之方式、管理方式及提供駕駛人服務費優惠措施。 

  （五）地方政府提供具有預約叫車能力駕駛人個別提出申請者，其審查 

        計程車駕駛人具備自主營運能力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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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遲延履約機制。 

  （七）管考機制（含績效指標及營運獎勵金發給作業要點）。 

    第二項第三款補助額度如下，其額度得定期檢討： 

  （一）教育訓練費用：計程車駕駛人每人最高新臺幣三千元。 

  （二）行銷費用：受補助之地方政府每年最高新臺幣十萬元。 

    第二項第七款之績效指標，應包括乘載行動不便者之派車趟次比率應 

    達百分之三十以上，惟前述比率得定期檢討。 

五、依前點核撥補助經費之無障礙計程車，應依下列規定受地方政府監督 

    考核： 

  （一）全天候提供無障礙計程車預約叫車服務。但駕駛人個別提出申請 

        者，地方政府得調整其服務時間。 

  （二）預約叫車資訊及管理情形應於業者網站公開。 

  （三）維持無障礙計程車服務品質，並解決消費爭議之機制。 

  （四）依地方政府規定按時提供營運資料。 

  （五）以業者申請者，應於六個月內提供無障礙計程車服務；因特殊情 

        形未能如期籌備完成者得展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契約訂定之期 

        限。 

  （六）考核期間於當年度十月底前，無障礙計程車駕駛人符合下列各目 

        情事者，得於十一月底前檢附申請表（格式如附件），向地方政 

        府申請新臺幣一萬元營運獎勵金；考核期間營運未滿十個月者， 

        其營運獎勵金依實際營運月份比例折減： 

        1.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 

        2.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一條第三項、第六十三條第一 

          項各款及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所列之違規行為者。 

        3.無計程車乘客提出申訴檢舉，經公路監理或警察機關查證屬實 

          並掣開罰單者。 

        4.考核期間各月具有營運實績者。 

    前項第六款營運獎勵金發給之額度及實施期間，由本部視各年度預算 

    編列情形檢討；其營運獎勵金發給作業要點（至少須含前項第六款第 

    四目營運實績之查核方式），由地方政府定之。 

附件-無障礙計程車營運獎勵金申請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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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政府提供之受理申請補助方式可包括： 

  （一）駕駛人個別提出申請：經地方政府確認個別計程車駕駛人具有預 

        約叫車能力者。 

  （二）透過業者申請：地方政府依第四點第二項第四款公開徵求具有預 

        約叫車能力之業者，由該業者招募或經營無障礙計程車者。 

七、地方政府應將下列規定事項書面通知申請補助經費之計程車所有人： 

  （一）申請補助購置之無障礙計程車於登檢領照後，應正常營運至少五 

        年，前二年不得過戶予其他人使用（公路監理機關於車輛掛牌後 

        停止受理前述異動）。 

  （二）經查獲有變更為自用車、拆除無障礙設備或加裝座椅者，由公路 

        監理機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處罰。 

  （三）違反前二款規定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或五年內再 

        有違反前述規定，由地方政府依第一款營運期之比例追繳其補助 

        款。 

  （四）申請第五點第一項第六款營運獎勵金檢具之相關資料，經查獲資 

        料造假不實、已獲本部其他計畫補助、或已獲他機關補助者，由 

        地方政府追繳其營運獎勵金。 

  （五）受補助車輛應於右側車門或明顯位置標示「交通部公共運輸計畫 

        補助購置」。 

八、地方政府經本部同意補助無障礙計程車申請補助營運計畫之執行管考 

    、補助經費核銷等作業，依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核定規定辦 

    理。 

九、地方政府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將補助之相關資訊，公開於機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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